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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〔2016〕15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本科课程教学 

大纲制定及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）、馆、公司： 

    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制定及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 

2016 年 12 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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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连 海 洋 大 学  

本科课程教学大纲制定及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，规范课程教学大纲的制

定、修订和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应按照国家和专业教学指导

委员会的课程基本要求，突出体现教育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育思

想的转变。 

第三条  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要符合培养方案整体优化要

求，从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及作用出发，为实现人才培

养目标设计课程的教学目的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考核方式以

及各教学环节，注意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分工，避免课程的重复和

遗漏。 

第四条  教学大纲内容应及时反映本专业的最新成果及发

展方向，并在课程教学中贯穿“知识、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”的

思想，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、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。 

第五条  各专业培养方案中所列的课程均须制定符合规定

的课程教学大纲，无课程教学大纲的课程不得开课。 

第六条  课程教学大纲由各学院（部）组织教师编写，经教

研室集体讨论、有关专家评审、主管教学工作领导审核，报教务

处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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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

第七条  理论课程教学大纲的内容包括：课程名称（包括中

文名称、英文名称）、课程编号、课程类别、学时学分、适用专

业、课程的性质、教学目的与任务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，课程

教学对学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要求，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，

理论教学部分，实验教学部分，教学时数分配表，成绩考核与评

定方式，使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等。 

第八条  教学大纲中的课程名称、编号、类别、学时学分、

适用专业应与相应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内容一致。 

第九条  课程的性质、教学目的与任务：明确本课程的授课

对象、课程性质、课程类别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，

以及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在认知、技能和情感等方面应达到的目

标。 

第十条  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：明确课程教学应达到的要

求，以及对教学方法、手段等方面的说明。 

第十一条  课程教学对学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要求：说明课

程设置对知识要求的主要支撑关系、课程设置对能力要求的主要

支撑关系及体现的具体教学环节。 

第十二条 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：指出本课程的先修课

及后续课，以及本课程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等方面与相关课程

的联系与分工。 

第十三条  理论部分与实验教学部分：理论教学部分应分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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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绍教学主要内容，明确学习目的和要求。指出各章的重点、难

点。对于课程安排的其他教学环节，如实验、实践活动等，应当

在实验教学部分说明各环节的基本教学内容，学时分配情况，并

注明实验类型。 

第十四条  教学时数分配表：明确各教学环节(主要包括：

课堂讲授、实验、上机等)的安排和学时分配情况。 

第十五条  成绩考核与评定方式：根据培养方案指出本课程

考核方式，并注明平时成绩、期末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比例。 

第十六条  使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：列出使用的主要教材、

参考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名录。 

第三章  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

第十七条 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的内容包括：制定本课程实验

大纲的依据，实验教学的作用及目的，课程教学对学生知识和能

力培养的要求，教学形式，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，实验项目、

内容、学时分配及实验类型，成绩考核与评定方式，使用教材及

主要参考书等。 

第十八条  课程设计教学大纲的内容包括：课程设计的目的

与要求，课程教学对学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要求，内容与安排，

课程设计的教学建议，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，成绩考核与评

定方式，使用教材及参考书目等。 

第十九条  实习教学大纲的内容包括：实习目的和要求，课

程教学对学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要求，实习内容和实习方式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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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环节与时间分配，实习报告撰写要求，成绩考核与评定方式，

实习指导书或参考书等。 

第二十条 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教学大纲的内容包括：教学目

的，课程教学对学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要求，教学内容及基本要

求，教学组织方式与重点难点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教学环节和实

践分配，撰写规范与格式要求，成绩考核标准与评定方式，参考

书或资料等。 

第二十一条  创新创业实践课程教学大纲的内容包括：实践

目的，课程教学对学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要求，实践内容及要求，

组织实施及注意事项，实践指导方式，成绩考核标准与评定方式，

参考书或资料等。 

第四章  教学大纲的执行与管理 

第二十二条  为了保证课程教学的连续性、稳定性，教学大

纲一经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，不得随意改动。 

第二十三条  各学院（部）应对任课教师执行教学大纲的情

况进行检查，确保教学大纲的贯彻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 课程教学大纲的基本内容应保持相对稳定，同

时也要根据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进行调整和修订。各专业（教研

室）对课程教学大纲做部分调整时，须经学院（部）和教务处审

批。 

第二十五条  拟新开设的课程在开课前须先制定教学大纲，

经学院（部）和教务处审批后方可开课。 



 — 6 —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大连水产学院

课程教学大纲管理规定》自行废止。 

第二十七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日印发 


